
2024年2月1日 星期四A6 要 聞

23條舉證嚴謹 不會送內地審
政府昨辦三場解說會 釋疑解惑 反駁虛假訊息

責任編輯：劉仁杰 美術編輯：麥兆聰

外交部：23條立法保護港人福祉及投資者利益



▲張國鈞（左）及鄧炳強（右）皆表示，23條立法後，
香港法院的定罪門檻並不會改變。

特區政府1月30日宣布啟動23條立
法公眾諮詢，香港各界熱烈支持。特區
政府昨日舉行三場解說會，向人大政
協、金融界及新聞界代表講解諮詢文件
內容。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和保安局局

長鄧炳強隨後會見傳媒，就市民所關心的
問題作出回應。

張國鈞強調，香港法院的定罪門檻不會改變，市民毋須
擔心不小心或不覺意之下誤墮法網。鄧炳強表示，作為應變
反駁隊隊長，已經留意到有人企圖散播虛假訊息，所謂 「送
到內地受審」 等言論是完全虛假，為了恫嚇市民，應予以譴
責和反駁。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23條立法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據央視報道，1月
3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記者會。有記
者就香港特區政府宣布啟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提問。

汪文斌表示，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香港特區履
行維護國家安全憲制責任，落實香港基本法全國人大有

關決定和香港國安法的應有之義，也是香港特區應對內
外環境深刻變化，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
活動，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迫
切要求。

汪文斌指出，23條立法完成後，有利於保護香港全

體居民的根本福祉，有利於保護世界各地投資者的利
益，有利於特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
開放，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發揮香港的優勢
特點，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
我們對此完全支持，這也是香港社會的普遍期望。

安全是發展前提 金融界認同23條立法
【大公報訊】基本法第23條立法正進行

公眾諮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出席面向金
融界的解說會，向相關監管機構、港交所、銀
行界的代表，詳細具體介紹了相關的立法建議
和條文，並回應與會者的提問。與會者都認同
立法工作，支持完善香港特區維護國安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並認為需要不斷對外解說，
及時釐清可能出現的誤解。

陳茂波表示，安全是發展的前
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經過2019年
的港版 「顏色革命」 和黑暴亂象，與
會者都認同安全和穩定的營商環境，
是社會及經濟發展的關鍵前提和核心
條件。自香港國安法2020年實施以

後，香港社會回復穩定，商業活動得以復常。
現時政府提出的立法建議，都有明確清晰的適
用前提和範圍，守法營商、對外商業聯繫以至
專業的市況分析工作，都不會受到立法建議所
影響。諮詢工作剛剛開始，政府會積極聯同各
金融監管機構和不同業界代表，主動解說，並
了解和收集更多業界對立法建議的意見和關

注，把立法工作做得更完善。

許正宇：投資者對港信心無動搖
財庫局局長許正宇同日亦在社交媒體發表

帖文表示，23條立法毋庸置疑是特區政府的憲
制責任，是必須做、且要盡快做的頭等大事。
他說，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投資者對香港

的信心並無動搖，金融業整體發展勢頭
向好，要進一步形成有效的維護國家安
全法律體系，相關的本地法律和普通法
制度必須與香港國安法緊密銜接和互
補。在公眾諮詢期間，相關部門及金融
監管機構會全力做好解說工作，積極與
金融界各組織代表溝通並收集意見。

五大謬誤逐一反駁
【大公報訊】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周傾芫報道：基本法第23條立法1月30日進入公眾諮詢階段。理不

辯不明，針對坊間的五大謬誤解讀，記者採訪法律界、勞工界、政界和商界的大律師、立法會議員、意
見領袖等人，為大家正本清源，逐一釐清23條立法的本意。

▲

特區政府前日宣布，啟動23條立法公眾諮詢。

（五）23條定義模糊，發表反對意見，或被當成煽動？

傅健慈：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堅持法治原則，尊重人權自由，保障了香港居
民根據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
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享有的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
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

梁子穎：普通市民不會竊取國家機密，也不會做間諜，只是單純對政府的工作
提意見，不涉及違反國家安全和反政府，都是沒有問題的。

周伯展：香港的言論自由仍然受到保護，但時刻謹記，沒有絕對的自由。市民
當然可以發表不同的意見，但不可以煽動反對中央政府，正如在伊斯蘭國家，
不可以發表不尊重宗教的言論一樣。

（四）23條嚇走外資，衝擊金融市場？

傅健慈：香港國安法實施3年以來，有效保障香港法治穩
定，推動香港進入由治及興新階段。他們訛稱23條嚇走外
資，衝擊金融市場，這是重施故伎，根本是荒謬絕倫，分
化港人，侮辱香港市民的普通智慧。

梁子穎：並非是23條嚇走外資，而是西方無理制裁、恐嚇
香港官員，才嚇走外資。有了基本法的保障，投資只會更
加穩定和安全，香港市場將更具有吸引力。

周伯展：穩定才可以發展，發展才可以繁榮，目前國家安
全層面仍有漏洞，需用23條立法來填補。

（三）23條侵害港人各類自由？

傅健慈：23條立法只是針對極少數進
行危害國家行為和活動的罪犯，保障
了大多數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他
們誣稱23條侵害港人各類自由，這顯
然是危言聳聽，製造恐慌，根本欠缺
法律事實理據支持，必須予以強烈譴
責。

龔靜儀：基本上，完成23條立法後，
市民的權利和自由會受到更大的保
障。像2019年的黑暴禍港及港版
「顏色革命」 亂局，有了香港國安法
及23條立法兩大 「定海神針」 下，定
不會再度出現。23條立法的影響絕對
是正面的，及只會令市民可以在未來
免受亂港分子的危及國家安全犯罪行
為所帶來的苦果。

梁子穎：23條立法的初衷是為了建立
穩定的大環境，讓港人更有幸福感。

周伯展：23條並非限制，而是保護了
人們的人身自由和言論自由。

（二）23條會令市民在不知情的狀況
下誤墮法網？

傅健慈：在23條立法諮詢期，特區政府應
清晰向市民說明，23條立法符合國際慣
例，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兼顧了人權自由
和國家安全發展的需要，讓市民全面正確
了解立法的背景、目的、立法基礎、條文
內容等，以釋除社會上存在的不必要疑
慮，市民毋須擔心誤墮法網。

龔靜儀：特區政府已承諾在制定有關罪行
時，會精準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清
楚訂明構成有關罪行的元素和刑罰。

梁子穎：23條立法是常識，應黑白分明、
沒有灰色地帶，市民們應十分清楚不可以
竊取國家機密、公開國家文件、觸犯國家
利益。尤其是經歷過2019的時期，市民
們都應警醒什麼是違法的行為。

周伯展：23條立法闡釋清晰，只要是認字
的人都 「睇得明」 ，但如果一個人裝睡，
那便叫不醒了。

（一）23條限制社團或個人不能同外國交流？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副會
長、法學教授傅健慈：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保障了
香港居民的人權自由，23條立法沒有限制社團或個
人不能同外國交流，大原則是當涉及任何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便會受到法律合理的限制，這
也符合國際慣例和標準。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基本法第23條禁止香港的政治
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但這絕對不會影響到香港社團或個人與外國團體的
正常交流，但大前提是雙方的交流內容不涉及任何
危及國家安全犯罪行為。

勞工界立法會議員梁子穎：23條立法是防止政治組
織利用外國勢力干預國家主權。只要不涉及國家安
全的問題下，都可以與國外組織自由交流，例如工
會組織會常與國外人士探討勞工政策，共同建設人
類文明共同體。

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周伯展醫生：23條只是限制
不能與外國政治組織勾結，危害國家安全，並非不
可與外國人士交流。譬如我所在的醫學界，經常都
需要與國外交流。

▲陳茂波（中）聯同張國鈞、鄧炳強向金融界講解23條立法。

就有人聲稱政府增加多項罪是
為了更易入罪，張國鈞指出，普通
法及香港國安法提及的法治原則會
繼續適用，在香港法院的定罪門檻不
會改變，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人干
犯相關罪行，法庭方可將被告人定罪，而且諮詢文
件建議的罪行，除了需要證明犯罪的行為外，也需
要證明犯罪意圖，例如是明知故犯，因此市民毋須
擔心會誤墮法網。

建立健全國安法律制度
張國鈞強調，立法建議絕對不是為了降低入罪

門檻，只是為了全面落實基本法23條、全國人大
「528決定」 及香港國安法的要求，建立健全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及執行機制。

就有討論認為立法建議和香港國安法有部分內
容或罪行有重複，將來會否對同一個人以幾條罪名
起訴，張國鈞解釋，香港國安法第三章訂立的四類
罪行，即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
罪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是針對
2019年港版 「顏色革命」 中，最為突出的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而今次的目標，是處理其他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動及活動。

張國鈞指出，在香港一直以來，一般而言若某
項行為構成多於一項罪行，檢控機關可根據 「檢控
守則」 及實際案情，選擇一項或多於一項合適的控
罪，力求充分反映被告人的罪責，兼顧檢控效率和
司法公義。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控罪的數目應盡
量減少。若法院裁定多於一項罪名成立，則需顧及
「數罪併罰不能過重」 的原則，考慮是否命令各項
控罪的刑期同期、部分分期或完全分期執行。

鄧炳強表示，這兩天聽到很多謠傳，聲稱在港
犯法就會送到內地受審，但23條是本地立法，他強
調是不會送到其他地方；而有人稱曾在內地犯法，
會在香港被捉回內地審理，鄧炳強形容這個說法是
更加荒謬，在香港犯法就會在香港處理，本地法例
是在本地處理，是不會將被捕人送到別處。

鄧炳強指出，有一些人以為，國家秘密中包括
「關乎國家或香港特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秘密」 ，
談論經濟是否犯法。

鄧炳強重申，觸犯該法例必須是 「三連中」 ，
即滿足沒有合法權限下作出披露、相當可能會危害
國家安全，加上切合七個領域和有意圖，才有機會
犯法。他舉例，若有金融界人士撰寫研究報告講經
濟，只要是自己的研究、自己的訪問，不是政府內
部機密資料，是不會犯法的。

鄧炳強亦提到，有法律學者認為 「境外干預」
罪的字眼含糊，關注有人呼籲沽售港元是否犯法。
他解釋，首要是要配合境外勢力，使用不當手
段影響中央或香港的決策，沽空
同境外勢力無關，無干預
效果，是 「三不
中」 ，故不會
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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